
第一章  招标公告

赤壁市黄龙山矿区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EPC+O） (项目名称) 赤壁

市黄龙山矿区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EPC+O）     （标段名称）工

程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CBZX-202512FJ-631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赤壁市黄龙山矿区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EPC+O）  (项目名称)已由赤壁

市发展和改革局企业投资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备案证、2309-421281-04-01-994617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赤壁

市偏脊山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自筹：

1802486600 元（占比：100%） ，招标人为 赤壁市偏脊山矿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为 赤

壁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 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办事处、蒲圻街道办事  。

建设规模： 矿区面积 1.2079 平方公里，矿区储量 10691.9 万吨的开采加工劳务服务，

生产规模 600 万吨/年。新建生活、加工区占地面积约 119.63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办公楼、职工

宿舍、石料破碎生产设备。新建排土场占地面积约 105.9 亩。 。

其他：                 /                  。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  1、招标范围:本次赤壁市黄龙山矿区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的设计、采

购施工进行全过程承包，负责项目矿产的开采加工、生产销售等运营服务及相关配套事宜等；

并对工程建设阶段的设计、质量、安全、工期、成本，及对项目运营阶段的安全、环保、消防

等全面负责。主要内容范围如下： （1）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加工区施工图设计、图审及后续



服务。 （2）矿山基建施工：包含但不限于承担本项目设计及设计变更范围内全部工程的施工，

如： ①采矿区基建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基建期剥离、矿界内的运输道路、基建平台及其他采矿

区配套设施建设、防洪排水、边坡检测、环境治理、为完成开采和加工建设所需的设备设施（包

含但不限于动力设备等），以及《安全设施设计》中的全部建设内容等。 ②加工区基建工程：

按绿色矿山要求建设包含但不限于场地平整、地基处理、水土保持、矿区界外至加工区道路、

加工厂区内联络道路、防雷保护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防洪工程、水处理工程、工业

厂房、设备基础、运输设备、产品生产线主辅设备、成品发运装车设备、生产配套所需的现场

办公与生活用房等，为保证达产目标所发生的全部工程量施工和设备采购；对工程项目进行质

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开发、采购、建设

等。 ③加工区至乡镇主干道的道路建设及维护，以及方便项目生产加工及运输所需的矿区外水

利沟渠（如有）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维护。 （3）运营服务期矿山开采及生产加工的运营内容

包括： ①开采和加工：矿山开采及加工服务内容主要为按绿色矿山要求年产 600 万吨且满足招

标人要求的产品，以及相配套的所有工作。矿山开采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前期手续办理、钻孔爆

破、二次破碎、铲装运输至粗破喂料口等；加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矿产品加工、仓料打堆及相

关环保工作等；另包括开采加工中全部生产材料，以及本次招标范围内所有设备、工程的更新

及运维、土地复垦复绿及环境治理、后期报建服务及管理、厂区日常维护等。 ②销售：在发包

人监管下，投标人负责所有开采加工产品的销售服务。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产品销售方案，保

持稳定持久的销售渠道，产品销售量匹配可开采交付的矿石数量，原则上不低于 400 万吨/年。 

③生产期（含试运营期）发生的相关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成品料的装车、场内运输费）均包含

在投标人运营期收益中，不再另行计取。 ⑥运营结束，闭坑阶段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最终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复绿、设备拆除清场等。 2、履约期限： （1）建设工期：18 个月 

（2）综合运营期：180 个月 具体履约期限自中标之日起至以矿权批准的时间为止。 3、质量

标准: （1）设计质量标准：应符合《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GB 50830-2013)、《建材矿山采

矿设计标准》(GB 51181-2016)、《水泥原料矿山工程设计规范》（GB 50598-2010）、《机制砂石骨

料工厂设计规范》（GB 51186-2016）等，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应现行规范要求并符合“绿色矿山”

建设并通过主管部门审查。 （2）开采区土建工程及加工区土建工程： ①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

准； 产能及产品调试达标，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要求； ②绿色矿山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



态环境部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自然资规[2024]1 号）、《湖北省绿色矿

山管理办法》（鄂自然资规〔2024〕4号）； ③《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28001-2011）； （3）

成品碎石或其他产品：应满足《建设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22），成品砂应满足《建筑

用砂》（GB/T14684-2022），《水泥用石灰石原料》(GB/T 35154-2017)，《冶金熔剂用石灰石》

(YB/T 5278-2014)等； （4）产品比例要求：按照招标文件中的技术标准及要求和合同协议书的

要求执行。经向发包人申请并取得同意后，产品规格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5）复垦复绿设

计标准：应满足《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等绿色矿山建设系列标准。 

4、安全标准 施工及生产安全应满足《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 。

标段划分： 共划分 1 个标段                    。

计划工期：（1）建设工期：18 个月 ，其中设计 60 日历天。（2）综合运营期：180 个

月 具体履约期限自中标之日起至以矿权批准的时间为止。  日历天，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 。

合同估算价：     1802486600 元   。

2.3 其他：               /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投标人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合法存续，

没有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状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不良状态。 1、

设计资质要求：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建筑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2、施工资质要求：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同时具备有效的以下资质： ①住建部门核发的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并具有住建厅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应急管理监督部门颁发的有效的《非

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 ②公安部门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三级及以上；③

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投标人拟派本项目主要管理人员要求： ①

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具有注册建造师（矿业工程）一级或建筑工程一级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无在建工程，(联合体投标的，由负责施

工的成员提供，可与项目施工负责人兼任)。； ②拟派施工技术负责人资格：具有爆破工程技术

人员（中级/C）及以上证书(联合体投标的，由负责施工的成员提供)； ③拟派设计负责人资格：

具有建材或矿业工程相关注册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联合体投标的，负责设



计的成员提供）；  ④拟派施工负责人资格：具有注册建造师（矿业工程）一级或建筑工程一

级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无在建工程，(联

合体投标的，由负责施工的成员提供，可与项目负责人兼任)； ⑤投标人拟派本项目的其他建设

管理人员配置要求： 须配备不少于三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具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C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应急管理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书信息截图。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所有成员）在“信用中国”

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 5、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

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招标项目

投标。6、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 2022 年-2024 年）财务审计报告；（2022 年以后新

成立的公司只需提供成立之日起至今的财务会计报表，2025 年成立的不需要提供），近三年平

均利润大于 0 元。   资质，    /     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

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 注册建造师（矿业工程）一级或建筑工程一级和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 ，且未担任其他工程项目

的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

3.2 本项目 不属于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整体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整体预

留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项目部分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未预留份额专门面

向中小企业采购。

3.3 本次招标  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必须按招标文件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成员拟承担的工

作和责任；（联合体协议书由各方签字和盖章后将原件扫描件上传至电子投标文件中）； （2）

本项目的电子招标文件须由牵头人在网员专区下载，电子投标文件须由牵头人提交； （3）两

个以上资质类别相同但资质等级不同且分工相同的成员组成的联合体投标人，以联合体成员中

资质等级较低者的资质等级作为联合体投标人的资质等级； （4）两个以上资质类别不同的成

员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中约定的内部分工分别认定联合体投标人的资质类别和等级，

不承担联合体协议约定由其他成员承担的专业工程的成员，其相应的专业资质和等级不参与联

合体投标人的资质和等级的认定； （5）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

在同一项目的投标； （6）联合体中标的，与招标人签订的合同须由联合体各成员的法定代表



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成员公司公章，以便对联合体各成员作为整体和他们各自

作为独立体均有法律约束力，联合体各方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投标人在制作投

标文件时，应对照上述资格审查要求上传相应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文件中提供的扫描件必须为

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评委和招标人将不予采信。   。

3.4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招标人按

下列原则选择中标人：

□招标人按标段择优选择中标人。

□投标人最多只允许中标   个标段。如果同一投标人在多个标段中均排序第一，推荐中标

候选人顺序为：

□按照标段顺序，投标人在前面标段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后，所投其他标段将不再

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按照标段最高投标限价从大到小的顺序，投标人在最高投标限价大的标段被推荐为第

一中标候选人后，所投其他标段将不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应当在咸宁市公共资源电

子 交 易 平 台 （ 以 下 简 称 “ 电 子 交 易 平 台 ”， 下 同 ）（ 网 址 ：

http://58.52.132.225:8082/suite/login ）进行注册登记，并办理手机 CA（标信通）

或 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常见问题—注册指南）。

4.2 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5 年 12 月 06 日 00 时 00 分 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 23 时 59

分 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 CA（标信通）或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

平台”（网址：http://58.52.132.225:8082/suite/login ），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

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常见问

题—如何投标）。未按规定从“电子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招标人 （“电子交易平台”）

拒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6 日 09 时 00 分 。



5.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平台”，

选择所投标段将已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交易平台”即

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

6.投标相关事宜

             /                 。

7.评标办法

7.1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 综合评估法 。

7.2 本次招标是否采用评定分离方式定标： ☑是  □否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www.hbggzyfwpt.cn）、(发

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赤壁市偏脊山矿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赤壁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地    址：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赤马港河北

大道 267 号 

地    址： 赤壁大道 1199 号赤壁城发集团

大楼 403 室  

邮    编：                         邮    编：                          

联 系 人： 田宇 联 系 人： 廖雪  

电    话： 18062337940 电    话： 15997923478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及施工负责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或施工

（总）承包项目经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同时担任其他工程的项目经理或施工负责

人：（1）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2）合同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的；（3）因非

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

2.“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是指投标人拟参加某标段投标的，应按规定下载该标

段的招标文件。投标人的下载活动“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记录，并可在“下载情况查询”中

查看，该记录作为投标人是否下载该标段招标文件的依据。


